
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１４)

关于晋中市２０２３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２４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在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晋中市财政局局长　马海军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晋中市２０２３年全市和市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提请市五届人

大第四次会议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３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有力监督下,

全市财政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力度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努力保持财政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全力保障重

大项目、重要工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全市预算执行总体

平稳.

(一)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调整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经市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查

批准后,在预算执行中,根据省财政厅追加、核减指标和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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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调整情况,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四次

会议审查批准,全市和市本级预算作了相应调整.

２０２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１９６．４亿元,

受能源市场价格下行、政策性减收及国有资产盘活等因素影

响,部分县(区)增加或减少预算总支出,榆次、平遥、灵石、寿

阳、和顺、左权、榆社、晋中开发区按照规定程序调整了全年收

入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为１９１．７２亿元.因

上级补助收入增加、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增加、动用和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因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５１１．４４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４４亿元.因上级

补助变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增加、动用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等因素,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９２．３７
亿元.

(二)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９４５６７８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１０１．４９％,同比增长４．０２％,增收７５１５２万元.加上

返还性收入７９２６５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９５８１１９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３６８４１６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

结余１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６５３７１３万元、调入资金８１６７１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４６６０２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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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００万元,其他资金调入９２６９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５５４８１８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４５４２９万元,收入总计

为５８８７１１０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４３９５０２２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８５．９３％,同比增长６．１４％,增支２５４３０１万元.加上上解上

级支出１４２８７３万元、调出资金９３０７８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４１６５９０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２０１６２万元,支出总计

为５１６７７２５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结余７１９３８５万元,其中待

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１万元,年终结余７１９３８４万元(结转

下年的支出７１９３８４万元,净结余为０).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３０１３６７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４８．５４％,同比下降３５．１５％,减收１６３３２１万元,政府性

基金收入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受房地产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影

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不达预期.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５８６２３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９７２０１万元、调入资金９４７７６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调入９３０７８万元,其他资金调入１６９８万元)、专

项债务转贷收入３９９６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１０５１５６７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５１９３８１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６５．７４％,同比下降５４．９８％,减支６３４３６９万元.加上上解上

级支出２１３４７万元、调出资金４６６０２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１９３５２２万元,支出总计为７８０８５２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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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余２７０７１５万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９２８９４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３％,同比增长４０３．３８％,增收７４４４０万元,增

收原因是２０２３年我市大力盘活存量资产,国有资产及国有资

本经营权转让收入增加.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７９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７５０５万元,收入总计为１０１７７８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７１８２８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８６．５１％,同比增长１２０９．７７％,增支６６３４４万元,主要原

因为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支出增加.加上调出资金２５８００万

元,支出总计为９７６２８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４１５０
万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全市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５８３２８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１０５．３５％,同比增长５．６７％.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执行９０２２５１万元,为年度预算的９８．１２％,同比增

长２．５７％.

(三)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４４０１８２万元,为

年度预算的１００．０４％,同比增长１０．９５％,增收４３４３５万元.

加上返还性收入７９２６５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９５８１１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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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３６８４１６万元、下级上解收入１９２７８６万

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５１８１６万元、调入资金３０７０７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调入１５７６５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１４９４２万

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５５４８１８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７８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３７７９８８９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７０５１０３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７６．３３％,同比下降２．７２％,减支１９７３６万元.加上补助下

级支出２１８６５７５万元(返还性支出９４７５２万元、一般性转移支

付支出１７５７４１０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３４４１３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１４２８７３万元、调出资金４８７５４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５０１７０万元、债务转贷支出４２０３１７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７４８０万元,支出总计为３５６１２７２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

年终结余２１８６１７万元(结转下年的支出２１８６１７万元,净结余

为０).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０３０１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５０．１５％,同比下降３１．３４％,减收４５７７２万元,

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５８６２３万元、下级上解收入２６６７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５５７１４
万元、调入资金４８７５４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调入４８７５４万元)、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３９９６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６６５６５９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１７０８万元,为调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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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６４．５４％,同比下降６３．２８％,减支１７５２９９万元.加上补

助下级支出４１０７３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２１３４７万元、调出资金

１５７６５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３５００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

出４０６３９５万元,支出总计为６０９７８８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

年终结余５５８７１万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１４５８４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１４５．８４％,减收３８４８万元,减收原因为２０２２年

存在一次性国有资本收益补缴因素.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７９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７９万元,收入总计为１６１４２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 １０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减支２１万元,均为上级补助资金安排的支出.加上补

助下级支出１１９０万元,调出资金１４９４２万元,支出总计为

１６１４２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年终结余为０.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

２０２３年,市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６１６１６３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１０９％,同比增长２．３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执行５１２０５５万元,为年度预算的９３．６６％,同比下降

３．８４％.

(四)预算执行的几点说明

１．上级补助收入和补助下级情况:２０２３年,我市共争取一

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２４０５８００万元,同比下降０．５２％,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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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７１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共补助县级２１８６５７５万元,同

比增长０．２８％,增加６０１２万元.

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２０２３年,我市主要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项目有:节能环保１３２９３２万元、农林水

７０２８７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３５３６４万元、交通运输３２０７５
万元、住房保障２８６３８万元、商业服务业等１２１８３万元、城乡社

区１０８０８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８３８２万元、公共安全

８０１６万元、教育７６８０万元等.

３．市本级“三公”经费情况:２０２３年,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

“三公”经费支出１３４６．７万元,比２０２２年决算减少４１７．４８万

元,下降２３．６６％.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３．４４万元,比

２０２２年增加３．４４万元(主要原因是晋中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一

名同志因公出访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公务接待费２６７．８４
万元,下 降 ６．７１％;公 务 用 车 购 置 费 ３３．７３ 万 元,下 降

８４．５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１０４１．６９万元,下降１７．２７％.

４．市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情况:２０２３年市本级财

政专户管理资金上年结余９３０８万元;本年收入１２１２３万元,主

要是榆次一中等３所高中、晋中卫校等４所中等职业学校、晋

中职业技术学院等２所高校上缴学费１００１２万元、住宿费

１３５６万元;本年支出７１４６万元,其中:普通教育支出７４５万

元、职业教育支出６３５８万元.

５．市本级预备费动用情况:２０２３年市本级预备费预算

—７—



１００００万元,实际动用５５９６万元,主要用于市城区燃煤供热企

业补贴、市委办党政专用通信三级网建设等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

中的突发事件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结余４４０４万元,全部

用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６．政府性债务情况: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市政府性债务余

额为５４５１２１７万元,同比增长６．７２％,增加３４３４０２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２６７９６０４万元,增加１３７３２４万元(政府债券和外

债转贷增加５３５８１８万元,省财政厅调整一般债券１９０００万元

至晋中市,再融资债券偿还、自有资金偿还及核销４１７４９４万

元);专项债务２７７１６１３万元,增加２０６０７８万元(政府债券增加

３９９６００万元,再融资债券偿还、自有资金偿还１９３５２２万元).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市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１４４７１０９万元,

同比增长３．９％,增加５４３４１万元.其中:一般债务７３３７８２万

元,增加８４６３６万元(政府债券转贷增加１２９５０１万元,省财政

厅调整一般债券５０００万元至市本级,自有资金偿还及核销

４９８６５万元);专项债务７１３３２７万元,减少３０２９５万元(政府债

券增加６３００万元,自有资金偿还２３５００万元,专项债券调整至

榆次区１３０９５万元).

２０２３年,一般债券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基础教育、科教

文卫等重大战略前提下,综合考虑财力状况、债务风险等因素

进行分配,重点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专项债券在优先保

障“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提下,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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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市县项目储备规模和质量、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分配,

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按照

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预估晋中市２０２３年政府债务率为

９９．９％,风险等级为绿色,低于１２０％风险警戒线,风险水平总

体可控.

７．开发区２０２３年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３年,开发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２５１４０万元,为调整预算数１２０５００万元的

１０３．８５％,同比增长１０３．６６％,增收６３６９５万元.加上返还性

收入６４４０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９３９２７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１１４０７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６７０７３万元、调入资金３９５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８５１００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９８５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３９９３３２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２６１２３５万元,为调整预算数２６５０６８万元的９８．５５％,同比增长

１０３．３９％,增支１３２７９５万元,增支主要原因一是２０２３年上级

转移支付吉利汽车新能源补助资金支出增支６．８５亿元;二是

２０２３年区属国有企业注资支出增支３．９５亿元.加上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１０００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４７４０９万元、调出

资金３９５万元、本级还本支出７５４６０万元.与收入总计相比,

年终结余３８３３万元.

２０２３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９３７４０万元,为调整

预算 数 ９２６４９ 万 元 的 １０１．１８％,同 比 增 长 ５０．９６％,增 收

３１６４４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００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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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调入资金３９５万元,收

入总计为１９８５４０万元.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９４７１９万元,为调整预算数９８１４５万元的９６．５１％,同比增长

１７．１３％,增支１３８５２万元,增支的原因是收入增长.加上调

出资金３９５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与收入总

计相比,年终结余３４２６万元.

(五)市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有关决议落实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市财政工作严格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

项决议决定,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全力保障中央、省、市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攻坚克难

中推动各项财政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精准施策强化收入组织,促进财政平稳运行.充分发挥

“抓收入”工作机制作用,采取强化收入调度、加强财税协同、

全面堵漏挖潜等方式,扎实做好收入组织工作,推动财政收入

实现稳步增长.２０２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１９４．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２％,收入规模在全省排第六位,增

幅排第二位.积极拓宽财源渠道,全力向上争取资金,不断提

升财政保障能力.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完成市住建局保障性

住房经营权存量资产盘活项目,实现上缴收入２．５１亿元;累

计争取财力性转移支付８３．０４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７％,市级

２５个主要部门争取共同财权事权转移支付３７．５９亿元、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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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３６．８４亿元,争取政府债务限额４５．４８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２１．１５亿元、额度居全省第２位.

千方百计优化支出结构,有力保障民生支出.严格落实

过紧日子的要求,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分档等额压缩公用经费

标准,市本级一般性支出预算、“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实现下

降,节约的财政资金,优先用于保障民生支出.全市全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４３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６．１４％;其中,民生

类支出３５６．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１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比重达８１．２％,各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突出办好民

生实事,拨付市级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程配套资金１９３．５万

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补助资金７９６．４万元;投入资金２２７４．５
万元,在全市１２个县(区、市)新建示范性公办综合托育机构,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积极做好稳就业工作,下达就业补助资

金１．４１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就业扶贫,落实各类就业

创业补贴,稳住就业基本盘.持续推动乡村振兴,管好、用好

５．９１亿元上级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足额安排市级衔接资

金３．３１亿元,为完成巩固衔接各项任务提供必要支撑.保障

环保资金投入强度,拨付“一泓清水入黄河”４４个省定项目和

４２个市定项目资金１８．８９亿元,高质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重大任务.

积极统筹财政资源,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求,全力保障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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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确定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积极落实助企

纾困政策,严格执行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免税费

８２．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８３％;引导市担保公司提升政府性

融资担保水平,为１．４万余户企业提供担保金额３０．１８亿元,

服务“小微”“三农”等市场主体.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下达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资金３．４７亿元,扶持新能源汽

车链主企业和龙头行业发展;争取省级专项发展资金１．５亿

元,支持培育三个首批省级重点专业镇.扶持壮大市场主体,

统筹中央、省、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９４６２万元,落实“小

升规”奖励政策;争取省级新动能专项资金６９８５万元,支持优

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助力恢复扩大消费,拨付市级资金

１５００万元,用于发放政府消费券、汽车消费补贴,促进居民消

费回暖.全力支持“城市核”建设,拨付龙湖大街快速化改造、

魏榆路快速化改造等“智创谷”路网建设项目３．４亿元、市城

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６００３万元,提升城市品质能级.

牢牢把握改革关键一招,持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主动

对标中央、省、市要求,深入推进财政体制和财政管理领域改

革创新,推动财政治理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持续推进分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出台我市国防领域配套落

实方案,理顺市县政府间财政关系.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制定«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细则»,继续扩大部门

整体绩效目标编报试点范围,推动绩效管理对象从政策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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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向单位整体拓展.推动政府采购提速增效,印发«关于推进

政府采购提速增效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 规范政府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消除限

制性条款和隐性壁垒,不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升国

有资产管理水平,修订完善«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

办法»,维护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实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融合衔接,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效率.

积极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牢牢守住风险防控底线.

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稳妥防范化解财政运行

风险隐患,筑牢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强化政府债务风

险管控,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定期研判政府债务

风险情况,坚决制止各类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将法定债务全面

纳入预算一体化管理,制定«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的十条

措施»,把防范债务风险任务抓细抓实.兜牢兜实“三保”底

线,足额安排“三保”支出预算,坚持“三保”支出的优先顺序,

制定«县级“三保”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定期报告＋重点

关注”的监测机制,及时预警、查找问题、重点解决,切实防范

和化解基层“三保”风险隐患.持续强化财会监督工作,开展

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行

动,修订完善制度１６项,全面规范民生资金管理;组织市、县

两级同步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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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理决定,切实维护财经秩序.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还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增收空间变窄、收支

矛盾突出等方面.下一步,要进一步坚定做好财政工作的信

心、决心、耐心、恒心,保持干事创业的闯劲和务实肯干的韧

劲,为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二、２０２４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

根据全省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精神,综合考虑全市财政经济

发展的各种因素,２０２４年全市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

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

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市委“１５６”战略举措,落实好结构性

减税降费政策,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强

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保

障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和财政运行可持续;落实新一轮财

政体制改革部署,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的

效能和质量,为我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贡献财

政力量.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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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入预算安排,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确保财

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００３０００万元(税收收入１４６１５００
万元,非税收入５４１５００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３％,增收

５７３２２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７９２６５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

入１５０７１１４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６９８５８万元、上年结余收

入７１９３８４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收入１万元、调入

资金３６０００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１６０００万元,其他资

金调入２００００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０８３９９万元,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３９４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４６６２４２１万元.

(２)支出预算安排,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提高

财政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强化财力统筹,集中财力保战略保

民生,更加注重对中央和省市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保证

财政支出强度.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１８２４９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９７．８９％.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０６８２０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３７３５２万元,支出总计为４６６２４２１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

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４００００万元(税收收入３４００００
万元,非税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同上年持平.加上返还性收入

７９２６５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５０７１１４万元、专项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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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收入６９８５８万元、下级上解收入１５５６２３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２１８６１７万元、调入资金１６０００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３９４００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４８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２６３３３５７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４６３４３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９７．７１％.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０６８２０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１４６６８９４万元(返还性支出９４７５２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１３１３５６４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５８５７８万元)、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２７１００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８６２００万元,支出总计为

２６３３３５７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平衡.支出预

算较上年预算增长较多的领域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农林

水、节能环保、灾害防治和住房保障等.资金重点支持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项目以及省市重点工程项目.

２０２４年,市 本 级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三 公”经 费 预 算 为

２１９７．２７８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３．４１２万元,下降０．１６％,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８０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３３１．７７８万

元,下降２８．９６％;公务用车费１７８５．５万元,增长７．９７％(主要原

因是老旧公务用车分期报废更换,数量比上年增加).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１．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０９９７１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长６９．２２％.增长原因为部分县根据土地项目成熟程度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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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意向,预测上年未实现的土地收入今年将完成.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１４６７２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２７０７１５万元、其他调入资

金２３００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９９９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

８９７５５８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６０３２６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７２．０５％.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２２２３２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１５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为８９７５５８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

年度收支平衡.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与上年执行数

基本持平.主要原因为房地产市场趋于饱和,土地收入预计

与上年保持同一水平.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４６７２万元、下级

上解收入２２３２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５５８７１万元、专项债务转贷

收入９９９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２７２６７５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３２２４６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４９．４４％.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１１３９７ 万 元、上 解 上 级 支 出

２２２３２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６８００万元,支出总计为２７２６７５
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５２２０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减少７２．８５％.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７９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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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３０７４９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１４７４９ 万元,为上年预算的 １６．１２％.加上调出资金

１６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为３０７４９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

年度收支平衡.

２．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６０００万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长９．７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７９万元,收入总计为

１７３７９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８９万元,为上年

预算的５１．３６％.加上补助下级支出１１９０万元、调出资金

１６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为１７３７９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

年度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１．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９９１２２万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长３．８５％;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００８３７７万元,为上年

预算的１０９．６７％.

２．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６２５２１４万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长１．４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５８５０８０万元,为上年

预算的１０７．０１％.

需要说明的是,县级预算由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报县级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总中,本报告中全市预算草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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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代编预算.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１．全市提前下达新增政府债务限额规模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

务限额的通知»(晋财债〔２０２４〕８号),省财政厅下达我市２０２４
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２３．９３亿元.按举借方式分,可

用于发行政府债券２２．１４亿元,用于承接外国政府和国际金

融组织借款１．７９亿元.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限额１３．９４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９．９９亿元.

２．提前下达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方案

遵循中央、省政策精神,按照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部

署,在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要求的基础上,以促进发展为导向,

以防范风险为底线,提前下达我市的１３．９４亿元新增政府一

般债务限额,省财政厅明确分配政府债务外贷项目１．７９亿

元、体制型省直管县介休市１．０４亿元,剩余１１．１１亿元我市可

自主安排.拟补齐２０２３年“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３．１１亿元(和

顺１．０２亿元、寿阳０．５５亿元、太谷０．４３亿元、昔阳０．３９亿

元、榆社０．２７亿元、平遥０．２３亿元、灵石０．１亿元、左权０．０９
亿元、榆次０．０３亿元).剩余８亿元分配市本级５．３２亿元,开

发区０．６亿元,榆社、平遥各０．２３亿元,祁县０．２２亿元,榆次、

太谷、灵石、寿阳、昔阳、和顺、左权各０．２亿元.提前下达我

市的９．９９亿元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省财政厅直接分配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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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０．６８亿元,根据省财政厅相关要求,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需按照省财政厅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及时分配相关县(区、

市).剩余９．３１亿元限额暂留市本级.下一步将根据省财政

厅后续下达的发行计划及时将暂留市本级的限额分配至相关

县(区、市).待省财政厅下达我市全年限额后,将对２０２４年

提前批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情况向市人大做专题报告.

３．市本级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使用方案

市本级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５．３２亿元,拟用于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３．３２亿元,用于市城区重点工程项目２亿元.

４．２０２３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资金安排项目的调整方案

拟调减２０２３年一般债券安排的阳涉铁路电气化改造项

目０．５５亿元,调减２０２２年一般债券安排的市政重点工程项目

０．４５７８亿元,加上２０２３年底省本级调整至我市的一般债券

０．５亿元,共计１．５０７８亿元,用于晋中市涧河、白龙河、黑河、

泉子河和河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

(六)开发区预算情况

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５８００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长０．５３％,增收６６０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６４４０万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５６２２７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１６２５万元、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６０００万元、上年结余收入３８３３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１０００万元,收入总计为２１０９２５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１７１９４６万元,比上年调整预算数减少３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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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３５４７９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３５００万元,

支出总计为２１０９２５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

平衡.

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１５６７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增长１９．０２％.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３４２６万元,收入总计为

１１４９９３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０９６９３万元,比上年调整

预算数增长１１．７７％.加上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５３００万元,支

出总计为 １１４９９３ 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收支

平衡.

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６００万元,主要为开发区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债权拍卖收入,较上年实现零的突破.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６００万元.和收入总计相比,实现年度

收支平衡.

三、２０２４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４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也是我市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财

政工作意义重大.全市财政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保障重大战略、

增进民生福祉、加快财政改革、防范化解风险,在推动我市高

质量发展中展现财政智慧、财政担当、财政作为.

(一)以更实的举措,狠抓收入,夯实财政稳定运行的基

础.做大财政收入“基本盘”是做好一切财政工作的基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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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强财政运行分析研判和收入组织工作,

努力实现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３％的目标,为各项财政

工作的稳定运行提供扎实牢固的保障.

一是发挥“抓收入”工作机制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市县

两级“三位一体”抓收入专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之

间联动和信息沟通,强化各类收入的征收管理,夯实财源根

基.重点加强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进一步强化煤炭资源税

等税费收入预测和税收征管,确保做到“心中有数”“应收

尽收”.

二是加大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力度.严格落实执行«晋中

市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按照企业年度净利

润和不低于３０％的比例,核定并上缴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加

强对国有资本收益的收缴管理,认真组织、严格审核、积极催

缴,确保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入库.

三是深化盘活存量资产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国有资产资

源的管理统筹,摸排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市属国有企业的闲

置低效国有资产,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工作力度,积极探索资产

盘活有效途径,组织实施相关资产盘活项目,提高资产盘活效

率.

(二)以更高的站位,保障民生,促进民生福祉再提升.始

终坚持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原则,不断加大

民生投入力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２２—



全力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人

民福祉.

一是坚决兜住“三保”底线.把“三保”工作摆在财政工作

的最优先位置,将“三保”支出足额纳入预算安排,并在执行中

重点保障,确保“三保”不出任何问题.重点抓好“三保”清单

制度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动态监测“三保”支出关键指标,强

化提醒提示,推动预警关口前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实各部

门单位对本领域“三保”政策落实的管理监督职责,形成多方

协同、齐抓共管的“三保”工作机制.

二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统筹运用税费减免、社保

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

就业.用足用好就业资金,加大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

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引导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

持开展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同

时,持续做好对贫困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困

难人员的就业帮扶.

三是持续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加大公共

卫生投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市传染

病医院改造和晋中四院迁建工程,提升我市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水平.配合做好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失业、工伤保险

的省级统筹工作,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基

础养老金,助力构建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社会保险体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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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救助基本生活标

准、残疾人“两补”等提标政策,做好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保障.

四是支持办好各项民生实事.把支持办好民生实事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对于本年度市政府确定的为８０岁以上老人发

放高龄补贴、实施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实施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提升工程等民生实事,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尽

最大努力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全力落实相应支出责任,确保各

项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三)以更强的担当,统筹资源,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自觉树立“财”服务于“政”的意识,紧紧围绕中央、省、市

各项决策部署和我市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１５６”战略举措,

把支持高质量发展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强化对我市高质

量发展牵引性、标志性、突破性重大项目的支持保障,全力为

我市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支撑.

一是推动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作为预算安排的长

期指导思想,从严从紧编制预算,持续压减“三公”经费和一般

性支出,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把紧预算支出关口,完善支出

审核机制,加强预算执行监控,将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情况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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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全力推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形成常

态.通过推动过紧日子要求“入心见行”,将有限的财政资金

“好钢用在刀刃上”,更好地保障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重大决

策部署.

二是高效争取各类上级资金.继续在争取上级资金方面

做出更大努力,全力为我市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充

分发挥我市争取上级资金工作机制职能作用,积极对接上级

部门,编制好«２０２４年度争取上级资金项目清单»,进一步压实

各部门单位责任,重点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

资金,做好项目谋划申报,支持重大项目落地落实.同时,督

促各部门单位加快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为进一步

争取上级资金创造条件.

三是全力支持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全力支持“两个转

型”.聚焦新能源汽车和甲醇产业的龙头行业和链主企业,加

大政策兑现力度;争取上级技改资金、新动能资金和中小企业

发展扶持资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

支持市场主体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

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有效性;积极争取省级专项发展资金

培育打造专业镇,带动民营经济质效和规模提升;充分发挥财

政职能作用,优化政府采购政策环境,规范涉企非税收入管

理,助力优化全市营商环境.支持教育科技事业发展.持续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善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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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办学条件;支持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与晋中卫校、艺校、体

校一体化办学,深化我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积极筹措资

金,支持科技创新和“双融双创”,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动力.支持“特”“优”农业发展.坚决落实“四个不摘”“一个

不变”要求,积极采取措施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障２０２４年衔

接资金需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支持“百乡(村)示

范、千村治理”行动,助力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

粮食安全保障责任,稳定实施实际种粮农民补贴、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适当提高标准农田财政亩均投入

标准,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重大基建项目资金

需求.统筹各类财政资金,拓宽资金渠道,全力保障城建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路网通行效能,服务太晋一体化发

展重大战略;统筹支持新型城市化建设,支持县城各类基础设

施提质增效.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支持力度.通过完善财政

支持政策、积极统筹各类资金、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等方式,支

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高质量完成好省委、市委关

于“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各项部署提供资金保障.

(四)以更大的决心,防范风险,兜底兜实财政工作的底

线.严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总要求,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有

效的监管,打好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主动仗,确保不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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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站在维护“发

展和安全”的高度,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进

一步夯实债务管理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和预算管理,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积极稳妥处

理存量债务.切实把规矩意识“挺在前面”,严格规范举债程

序,坚决制止各类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政府债

务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日常监测.加大政府债务实时监

测力度,依托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和财政部监测平台,落

实政府债券“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定期对全市政

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按月统计债务风险事件月报、报送逼近

风险警戒线地区化险情况;认真开展财经纪律检查、政府性债

务风险管理调研,摸清债务底数,压实市县两级化债主体

责任.

三是强化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对专项债券资金的安

排使用情况进行专项督导并纳入财会监督范围,定期对专项

债券支出进度进行通报、预警,督促各债券资金使用单位尽快

将债券资金拨付到项目上,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强部门间的

协同配合,做好项目储备工作,严格把好项目融资收益平衡

关,推动抓紧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确保债券资金到位、项目即

可启动,同时,加强对债券资金绩效管理,进一步提高债券资

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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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更高的标准,加强监督,推动财经秩序持续向好.

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

见»和我省实施方案,用好财会监督利剑,切实让财经纪律“长

牙带电”,推动我市财经秩序实现向上向好.

一是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积极发挥牵头作

用,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

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相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

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

二是进一步突出监督重点.坚持把推动中央、省、市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财会监督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上级

财政部门的统一安排,围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财经纪律

执行、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评估行业规范等重点开展财会监督

专项行动,积极准备、认真实施,推动各项工作收到实效.

三是提高财会监督的权威性、震慑力.坚持问题导向,明

确财经纪律底线,强化通报问责和处理处罚,决不能让财经纪

律成为“稻草人”.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财会监督与

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实现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协同

监督、成果共享,形成监督合力.

(六)以更大的动力,加快改革,提升财政部门的治理能力

和水平.牢牢把握“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坚持系统思维、问题

导向、先立后破,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管理制度体

系,着力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困难和挑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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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的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一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关于深化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深入研究省财政的实施方案,制定我市

的实施意见,重点改革完善市县两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

入划分、转移支付管理等事项.执行好改革方案和实施意见,

促进我市实现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二是进一步优化预算管理制度.加快修订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预算调剂和结余统筹等方面操作流程,进一步明确相

关标准、操作规程、时间节点和职责划分,提高预算管理的科

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

设,更好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审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三是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质量.坚持预算和绩效管

理一体化,将预算绩效管理由树立理念、搭建框架、拓围扩面,

向夯实基础、突出重点、提质增效转变,加强绩效监控管理,强

化监控结果应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应用.以“一体化”为

核心,进一步优化财政管理业务流程,加强财政运行监测预

警,一体促进财政管理效能和效率的提升.

五是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提档升级.探索通过信息化方

式,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资源)的使用效率.履行好国有

资本出资人监管职责,不断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探索建立

—９２—



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确保

由财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４年财政工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更加坚定的决心信心,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过硬

的能力作风,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央和省委、市委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付诸于行动、见之于成效,以实干成绩为全市经济社会

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晋中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二〇二四年二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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